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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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1

申华

CP01"

，代码

1181367

）已按照相关程序

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

2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66

天，面值发行，票

面利率为

7.50%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全部到账，具体发行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货币网

www.

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1-28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37.44

亿元，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详见公司临

2011-19

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宜兴宝利丰向浦发银行宜兴支行申请的

2500

万元人民币风险敞口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三年。 同时，宜兴宝利丰另两方股东宁波市鄞州区永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宜兴菁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将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宜兴经济开发区融达汽车城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宝马品牌汽车的销售、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代办车

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

股权结构：本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永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宜兴菁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

34%

、

15%

股权。

财务情况：

2011

年

9

月末，宜兴宝利丰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476.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614.71

万元，营业收

入为

37563.69

万元，净利润为

855.3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2011

年

9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67,240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131,800

万元，为合营联

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35,44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担保审批表

2

、反担保函及共同担保函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２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报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０３３

，

８９２

，

４３０．６２ ８

，

００６

，

２９４

，

７２８．７０ ５０．３１

营业利润

１

，

８０１

，

５０１

，

９２５．２６ １

，

３８８

，

５８５

，

８９３．０９ ２９．７４

利润总额

１

，

９９０

，

９１０

，

１９７．３１ １

，

５２８

，

９８０

，

００９．１５ ３０．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４２０

，

４７４

，

７１１．６９ １

，

０９７

，

５１２

，

０１７．１６ ２９．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１７１３ ０．９０５０ ２９．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１６％ １５．１６％

增加

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

２０１１．９．３０

）

本报告期初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５

，

９０７

，

０１７

，

３２３．９９ ３０

，

２５２

，

３１２

，

６８３．５５ １８．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

，

４９８

，

６２２

，

５３１．８５ ８

，

０７９

，

４９２

，

３４３．８９ １７．５６

股 本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７．８３２２ ６．６６２０ １７．５７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５０．３１％

，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３０．２１％

。

主要原因：

（

１

）公司新建项目陆续投产，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同时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生产运行水平提升，产销量增加。

（

２

）公司继续推进“区域领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高营销管理的效能和水平，挖掘潜在市场，加之受国家

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政策影响，水泥平均价格上涨；同时公司加强成本管控，通过推进大区供应一体化体系

建设，降低综合采购成本和库存成本；收入的涨幅高于成本的涨幅，毛利率同比提高。

（

３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同比增加。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５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

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两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

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

１５

名，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３

名，董事刘建功先生、赵森林先生因公出差，分

别委托董事郭周克先生、祁泽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沽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３１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沽源公司的资产总额

９

，

１０９．８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０１２．５０

万元，净资产

－９０２．６９

万元。 沽源

公司目前持有证号为

Ｃ１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７４４６５

的采矿许可证，该矿井位于张家口榆树沟井田范围内，根据

一个井田只设置一个采矿权的原则，沽源公司正在积极申请榆树沟井田的采矿权。 为了促进项目前期工作的

顺利开展，保证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沽源公司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增资完成后，沽源公

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１

，

３１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向山西冀中增资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

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为山西冀中的

控股股东。 目前，山西冀中的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山西冀中的资产总额

２５９

，

６３４．３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２

，

７２４．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６

，

９０９．５３

万元。 山西冀中及其控股子公司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合计

３２

，

９１７．３０

万吨，设计可采储量合计

１９

，

７１５．７８

万吨，核定生产能力合计

５１０

万吨

／

年，各矿井均处于技改

期。 为了进一步加快山西冀中各矿井技改进度，保证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和冀中集团拟在股权过户完

成后，按持股比例同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山西冀中合计增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冀中集团认缴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山西冀中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公司仍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股权。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王社平、郭周克、刘建功、张汝海、刘尚林、赵森林、祁泽民、董传彤、李明朝回避了表决。

三、关于向山西冀中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支持山西冀中的矿井技改和业务发展，拟通过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

公司”）向山西冀中提供委托贷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

公司需向财务公司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费。 同时，山西冀中另一股东冀中集团按照山西冀中股权过

户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向山西冀中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同等条件的委托贷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王社平、郭周克、刘建功、张汝海、刘尚林、赵森林、祁泽民、董传彤、李明朝回避了表决。

四、关于向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山西

寿阳段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资金周转（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截止目前，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已经到期归还。段王集团根据生产经营状况，拟重新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

元一年期委托贷款，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 公司需向财务公司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

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王社平、郭周克、刘建功、张汝海、刘尚林、赵森林、祁泽民、董传彤、李明朝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１

、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沽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３１０

万元，为了

促进榆树沟井田采矿权的申请， 保证各项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沽源公司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增资完成后，沽源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１

，

３１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的为准）。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收购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为山西冀中的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目前，山西冀中的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加快山西冀中各矿井技改进展，保证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和冀中集团拟在股权过户完成后，按照

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山西冀中合计增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冀中集团认缴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山西冀中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的为准），公司仍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股权。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沽源金牛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西冀中增资的议案》，关联

董事王社平、郭周克、刘建功、张汝海、刘尚林、赵森林、祁泽民、董传彤、李明朝回避了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４

、因本次增资将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冀中集团向山西冀中同比例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５

、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１４０

；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兴

西大街

１９１

号；法定代表人：王社平；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６

，

８１６

，

７２２

，

８００

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独资）；主营业务为能源行业投资，国有资产经营等。 现合法有效存续。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冀中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冀中集团总资产

８９９．３２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６．７９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务收入

１

，

４３８．８０

亿元，净利润

２９．４４

亿元。

４

、冀中集团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沽源公司和山西冀中合计增资共计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基本情况

（

１

）沽源公司：住所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榆树沟村，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法定代表人赵计生，注

册资本

１

，

３１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煤炭开采（经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销售、洗选加工；煤产品制造、深加工、销

售。 目前，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山西冀中：住所为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１３２

号

１

幢长风大厦写字楼

２０

层，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建功，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能源行业投资、管理；煤炭科研、矿

井设计和建设的技术服务；矿山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煤制品、钢材、建材、

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建筑防水材料、管道、阀门、机电产品、环保设备、金属材料、五金轴承、工程机械设备

及配件的销售。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收购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

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为山西冀中的控

股股东。

３

、财务状况

（

１

）沽源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４

，

０５３．８４ ９

，

１０９．８１

负债总额

４

，

５８６．９８ １０

，

０１２．５０

净资产

－５３３．１４ －９０２．６９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８９５．６１ －３６９．５６

（

２

）山西冀中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８５

，

７１８．６３ ２５９

，

６３４．３３

负债总额

１３７

，

６７４．９８ ６２

，

７２４．８０

净资产

１４８

，

０４３．６５ １９６

，

９０９．５３

营业收入

１

，

２８５．１３ ０．００

净利润

－１

，

９５６．３５ －１

，

１３４．１１

四、增资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沽源公司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１

，

３１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公司仍持有沽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山西

冀中增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另一股东冀中集团以现金方式按照股权过户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山西

冀中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山西冀中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的为准），公司仍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仍为山西冀

中的控股股东。

五、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沽源公司目前持有证号为

Ｃ１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７４４６５

的采矿许可证， 该矿井位于张家口榆树沟井田范围

内，根据一个井田只设置一个采矿权的原则，沽源公司正在积极申请榆树沟井田的采矿权。本次增资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促进项目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资金需求。

山西冀中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保有煤炭资源储量合计

３２

，

９１７．３０

万吨， 设计可采储量合计

１９

，

７１５．７８

万

吨，核定生产能力合计

５１０

万吨

／

年，各矿井均处于技改期。本次增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快山西冀中的

矿井技改进度，保证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对沽源公司和山西冀中的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带来影响，有利于公司的煤炭业务发展，有利

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冀中集团拟在山西冀中股权过户完成后，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山西冀中进行现金增资，有利于山

西冀中的技改和业务发展，有利于提升山西冀中的发展能力，增资行为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规定，公平、合理，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７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１

、经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

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为山西冀中的控股股东。 为支持山西冀中的矿井技改和业务发展，公司拟通过冀中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山西冀中提供委托贷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一年，贷款

利率按照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公司需向财务公司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费。 山西冀中另一股东冀

中集团按照山西冀中股权过户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向山西冀中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同等条件的委托贷款。

２

、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山

西寿阳段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资金周转（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截止目前，段王集团已经归还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段王集团根据生产经营状况，拟重新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

元一年期委托贷款，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公司需向财务公司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

费。

３

、因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山西冀中和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财务公司与公司同属冀中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

山西冀中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向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王社平、郭周克、刘建功、张汝海、刘尚林、赵森林、祁泽民、董传彤、李明朝回避了表决。

５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注册地址为石家庄市体育北大街

１２５

号，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法定代表人王社平，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１９９３

）

２４５

号文件批准成立，其前身是华北制药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银监冀局复［

２００９

］

２８３

号文件《关于核准华北制药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股东并股权调整、名称变更、章程修改的批复》，核准了财务公司新增股东、股权调整

及名称变更等相关事宜已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目前，财务公司共有四家股东，其中：冀中集团

出资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５％

，本公司出资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

３５％

，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９．５％

， 康欣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占其注册资本的

０．５％

。

２

、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属冀中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

项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山西冀中和段王集团合计提供

４．５

亿元的委托贷款， 财务公司收取的万分之一手

续费。

四、贷款人情况

１

、贷款人基本情况

（

１

）山西冀中：住所为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１３２

号

１

幢长风大厦写字楼

２０

层，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建功，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能源行业投资、管理；煤炭科研、矿

井设计和建设的技术服务；矿山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煤制品、钢材、建材、

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建筑防水材料、管道、阀门、机电产品、环保设备、金属材料、五金轴承、工程机械设备

及配件的销售。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收购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

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山西冀中

８０％

的股权，冀中集团持有山西冀中

２０％

的股权，公司为山西冀中的控

股股东。

（

２

）段王集团：住所寿阳县平舒乡段王村，法定代表人聂强，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开采原煤，

煤制品加工，煤炭批发经营。 段王集团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

７２％

的股权，职工合股基金会持有

２７％

的股权，寿

阳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

的股权。 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其他股东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贷款人主要财务数据

（

１

）山西冀中：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８５

，

７１８．６３ ２５９

，

６３４．３３

净资产

１４８

，

０４３．６５ １９６

，

９０９．５４

营业收入

１

，

２８５．１３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

，

９５６．３５ －１

，

１３４．１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１９％ ２４．１６％

（

２

）段王集团：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５３

，

３７９．１６ ２８７

，

１２７．３１

净资产

８７

，

５２８．５６ １１５

，

１４８．７２

营业收入

１２８

，

１８７．９９ １０７

，

９７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４

，

６９６．２７ ３０

，

７００

，

０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４６％ ５９．９０％

五、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主要内容：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山西冀中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向段王集团提供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委托贷款，资金用途为资金周转，公司收取的利息按照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期限为一年。 本次委托贷款公

司向财务公司支付万分之一的手续费。

２

、生效条件：根据贷款方的申请，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后生效。

３

、保证资金安全的措施：公司能够对贷款方实际控制；段王集团的其他股东不能按比例提供资金支持，公

司在向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时，要求贷款方给予相应限度的财产担保；山西冀中的另一股东冀中集团按持

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委托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１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１０．５９％

。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山西冀中和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主要利用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且主要目的是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以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山西冀中和段王集团都属于煤炭企

业，行业正处于景气期，且都是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风险可控。 本次委托贷款将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的经营发

展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成果。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山西冀中和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情况下，有利于资金

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通过财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按万分之一收取手续费，较之其他商业银

行收费最低，定价公允，且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情形。

七、公司已提供委托贷款的逾期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提供的委托贷款均未发生逾期。

八、其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在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立银行账

户，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及相关金融业务（相关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同

时，公司通过对各大商业银行的委托贷款费用进行对比，财务公司的手续费用最低，因此，公司确定通过财务

公司向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

公开发行

3, 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 1 1

］

1 52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

行

”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

63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 8 .89%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

20 1 0

年修订

）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

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将就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

1

、

路演时间

：

20 1 1

年

1 0

月

1 7

日

（

周一

）

09

：

00

—

1 2

：

00

；

2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h t t p : //rsc.p 5w .n e t

；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新

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20 1 1

年

1 0

月

1 0

日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 w w .

cn i n fo .co m .cn �

；

中证网

，

网址

w w w .cs.co m .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n sto ck .co 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 w w .secu t im es.co m

；

中

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 w w .ccsto ck .cn

）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

：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14

日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通知，按照国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中央企业布局

结构调整的要求，拟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

公司以及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吉林、上海等

１４

个

省（区、市）公司所属辅业单位重组组建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国家工商总局完成注册登记。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

函［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由

国家出资，分期到位。 首期出资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

顾问集团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国有权益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范集湘；经营范围包括境内

外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及送变电工程和水利、水务工程总承包

与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安装、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咨询、监理、设备检修及相

关设备的制造、修理、租赁；电力项目开发、投资、建设、管理、销售；境内外公

路、铁路、港口、航道、机场、房屋、市政工程、城市轨道、环境工程、矿山、冶炼

及石油化工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咨询、监理、设备检

修及相关设备制造修理租赁、开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生产销售；招标业

务；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管理；物流仓储。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企业，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控制本公司，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范集湘等

１１

人任职的通知》（国资任字［

２０１１

］

９２

号）， 本公司董事长范集湘已经国务院国资委任命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的王彤宙、黄保东、袁柏松、李跃平、孙

璀五人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提名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人选，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任字［

２０１１

］

９２

号

文件的要求，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任职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五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 �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０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ｑｍａｓ．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

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股数

１，４６７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

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１０

月

２５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

的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人联系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郞创业路

１０５

号高科创业园

Ｃ２

区

６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４６７８８７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发行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

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

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４６７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０

号文核

准。 梅安森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２７５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７％

，即

２９０

万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

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

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民生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

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

现场推介会。

５

、本次网下发行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并已向协会报备的推荐类询价对象。

６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

价，并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报价。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参与初步询价，并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

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

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８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

发行量，即

２９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５８

万股，且申

购数量超过

５８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５８

万股的整数倍。

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

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

求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１０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９０

万股，则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有效配售对象方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首先由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系统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然后依次配

流水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除以

５８

万股。 然后通过随机摇号，确定

５

个中签

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配售

５８

万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２９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

量直接进行配售。

１１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

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

象，其申购数量应为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

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主承销

商将统计违约情况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阶段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中进行披露。

１４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不

足部分，且为

５８

万股的整数倍，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仍然申购不足的，将由主承销商推

荐的投资者认购。 如发生回拨的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５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网下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

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机

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

次发行，并另行公告相关事宜。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

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ｃｑｍａｓ．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招股意向书等其他文件上网披露

Ｔ－６

日

１０

月

１７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５

日

１０

月

１８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１０

月

２０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１０

月

２１

日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１０

月

２４

日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１０

月

２５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３０～１５：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１０

月

２７

日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１０

月

２８

日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将

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

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至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在深圳、上海、北

京三地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

，

周一

） ９：３０－１１：３０

深圳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楼香格里拉

ＩＩ

厅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

，

周二

） ９：３０－１１：３０

上海

金茂君悦大酒店 二楼嘉宾厅

１＋２

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

，

周三

） 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

国宾大酒店 二楼大宴会厅

１＋２

厅

（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

９

号

）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由民生证券组织，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询价对象应使用数字证书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并

对所有操作负责。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

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数量。

３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申购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同时每

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得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５８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５８

万股的，超出

部分必须是

５８

万股的整数倍。 所有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２９０

万股。

４

、确定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的规则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申报了三档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５

、配售原则

每笔网下配售的配售量为

５８

万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如下原则进行配售：

（

１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９０

万股，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发行，

并另行公告相关事宜。

（

２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９０

万股，则所有有效申购股份足额获得配售。

（

３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９０

万股，则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有效配售对象方

可参与本次网下配售，并由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按每

５８

万股确定一个申报号，然后通过随机摇号，

确定

５

个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配售

５８

万股。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配号规则：系统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

录的时间顺序排列，然后依次配流水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除以

５８

万股，无

法整除的，余数不配号。

６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收付款银行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

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

７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申报价格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８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者导致股份登记错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

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焰

住 所：重庆市九龙坡区二

郞

创业路

１０５

号高科创业园

Ｃ２

区

６

层

电 话：

０２３－６８４６７８８７

联系人：吴诚、彭治江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